
□ 于越

一、 构建轻罪犯罪记

录封存制度的必要性

轻罪案件直接关系到社会

治理， 尤其是基层治理。 对于

主观恶性小、 社会危害性低的

轻微刑事案件， 过于强调打击

反而会带来更多衍生案件及矛

盾。 具体而言， 我国目前的犯

罪附随后果负面价值影响深

远， 在制度层面， 据有关数据

统计共有 160 余部法律对受过

刑罚公民的相关权利进行减弱

或者限制， 使其在生活与工作

中不断遭受挫折， 甚至累及后

代； 在观念层面， 我国公众受

到传统重刑主义的影响， 普遍

对犯罪人存在着“罪大恶极”

的偏见， 加之互联网和自媒体

的传播， 进一步加深了此种偏

见， 社会公众的排斥导致轻罪

犯罪人难以建立清晰的自我认

知。 在制度与观念层面的双重

压力下， 轻罪犯罪人将会萌生

对法律与社会的仇视心理， 进

而诱发再次犯罪。 如果无法合

理控制和化解前科所引发的社

会治理风险， 势必会产生更严

重的社会问题。

二、 轻罪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现有研究的缺憾

（一） 前提基础： 统一犯罪记

录数据库的缺失

构建统一的犯罪记录信息

数据库是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

先决条件。 在实践中， 犯罪信

息仍处于分别记录， 不同部门

在登记方式、 登记内容上各自

为政， 同一主体的犯罪记录情

况在不同部门也可能呈现差异

化样态。 同时， 纸质文书存在

传递时间久、 延误和疏漏可能

性大、 归档困难等问题， 不利

于犯罪记录的全流程封存。

（二） 程序运行： 具体适用条

件的抽象模糊

如前文所述， 犯罪圈生态

已然改变， 法定犯成为主流趋

势， 罪的恶性已经发生改变。

然而行为是思想的外化， 我们

还需要进一步判断犯罪人员的

主观恶性与再犯可能性， 进而

判断对其进行犯罪记录封存后

是否会对社会的平稳运行和安

定秩序继续产生威胁。 目前学

界对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

用条件仅作出了概括性列举，

并未明确具体内容。

（三） 制度保障： 相关配套措

施制度之间的不协调

一是犯罪人隐私权的保

护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3 年颁布的 《关于人民法

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 全面推行刑事裁判文书

的网络化实名公开。 这导致了

任何人都可以不加限制地在各

级法院的官方网站上肆意检索

他人的相关犯罪信息。

二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完

善。 犯罪记录信息被封存后，

仍然存在两种方式可能获取，

包括犯罪人主动告知与相关机

关单位查询两种方式。 其一，

《刑法》 第 100 条前科报告制

度的存在， 与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的目的存在抵牾， 其要求受

过刑事处罚的人， 在入伍与就

业时如实报告自己曾受过的刑

事处罚， 这无疑再次强化了犯

罪标签效应。 其二， 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的延伸最终指向轻微

罪触犯者的犯罪记录不流向社

会， 避免犯罪记录信息被有关

主体获取后的不必要扩散， 切

实落实轻微罪罪犯的社会化。

三、 轻罪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的具体构建

（一） 构建统一的犯罪记录信

息数据库

统一的犯罪记录数据库是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信息来

源， 在此基础上才能衍生出犯

罪记录的共享、 查询、 流转等

信息价值。 由此在内部进行全

线统一标准的登记、 储存与保

管， 在外部提供真实高效的有

效查询， 通过数字治理维护犯

罪记录路封存制度的数据秩

序， 阻断公众与社会获悉相关

轻罪犯罪信息的途径， 实现靶

向分层管理、 区分效果的动态

层级构造。

（二） 规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的全流程

1.适用条件

目前学界对于轻罪案件的

标准尚未形成共识， 在刑期上

采取一年说、 三年说还是五年

说的争议聚讼不已。 纵观我国

刑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体系，

缓刑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中都

将“三年” 作为划分标准， 同

时存在数个幅度刑的罪名中，

多数罪名都以“三年” 作为两

档法定刑的区分界限， 并且考

虑到刑诉中简易程序的适用也

是以三年为条件的。 因此， 以

三年作为轻罪与重罪直接的划

分线更为科学、 妥当， 与现有

法律保持一致性， 能被立法与

司法实践更好地接受。 此处的

“三年” 是法定刑角度下的判

读标准， 而非宣告刑。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为一

种对“向善的罪犯” 的宽容或

宽大措施， 并非是无条件的。

我们不应当对所有的犯罪人都

予以同等对待， 而是依据不同

的个人表现采取差别化待遇，

优待弃恶从善者， 才能不断强

化和坚定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努

力。 因此宜将认罪认罚纳入到

犯罪记录封存的前提条件中，

这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逻辑

是共通的。

最后， 根据罪质所反映的

侵害的法益程度， 应当将下述

几类排除在适用条件之外： 其

一是涉众性犯罪， 直接关乎政

权稳定和社会治安， 危害性较

大， 在立法上此类犯罪原就属

于特殊累犯； 其二是恶性犯

罪， 主要是杀人、 伤害、 强奸

等主观恶性较大的暴力犯罪。

其三，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

当仅限于初犯者， 无论是一

般累犯还是特殊累犯都应当

排除在外， 这两类犯罪人的

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都

较大。

2.封存范围

刑事判决和非刑事判决都

存在污名化效应， 一旦披露会

给轻微罪触犯者的社会化带来

不利影响。 因此， 为了实践中

准确把握和适用， 应当将上述

能够直接或者间接证明轻微罪

存在的书面材料和电子材料都

纳入封存的范围。

3.考察期间

本文认为对于轻微罪触犯

者的犯罪记录封存需设置考察

期， 在考察期间， 我们应当以

更严格的标准要求犯罪人， 将

解封的条件放宽至未有违法违

纪行为的产生， 这可以更好地

督促犯罪人遵守法律。 由于未

来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优

先适用于轻微罪触犯者， 此类

罪犯中又有不少被判处管制、

宣告缓刑、 裁定假释和决定暂

予监外执行的， 对此我们在设

置考察期内的相关要求时应结

合并参照社区矫正的规定， 在

决定是否适用犯罪记录封存时

应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行为进行

评估。

4.启动与决定方式

优化启动与决定程序： 采取

“申请封存为主、 依职权封存为

辅” 的模式， 初犯、 主观恶性极

小的犯罪人可由司法机关依职权

封存； 决定主体限定为检察机关

与法院， 通过不公开听证（邀请

司法人员、 社区代表、 人大代表

参与） 评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

听证人员需签订保密协议。

（三） 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

顺畅衔接

1.犯罪人隐私权的保护

对于裁判文书网的公开问

题， 当前的首要工作是对刑事裁

判文书网公开内容中的轻微罪触

犯者进行匿名处理， 有效防止由

于犯罪记录信息无序传播所导致

的前科评价泛化情形， 避免社会

大众对犯罪人员的歧视永续存

在。

2.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

首先， 在刑法领域修改前科

报告制度， 对《刑法》 第 100 条

的规定进行修改， 将该条第二款

规定的“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

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的人， 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

务”， 修改为“犯罪记录已经消

灭的人， 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

务”， 使之能够与犯罪记录封存

制度有机衔接。 其次， 还需要将

犯罪记录的查询控制在内部， 从

而减少犯罪事实流动于社会层

面。 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犯罪记录

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变快、 变广，

使社会公众更少地知晓对其利益

安全不产生威胁的犯罪事实， 有

利于促进犯罪人的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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